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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58

证券简称：五粮液 公告编号：

2015/

第

022

号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

股票于2015年7月29日13:00开市起停牌。 停牌后公司现仍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公司拟筹划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实施员工持股等工作， 此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

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待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

2015-039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

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并继续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张云升先生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5年9月2日，张云升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高管锁定股2,000,000股质押给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融资。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9月2

日，购回交易日为2016年6月28日，并将已质押给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高管锁定股

20,550,000股，其中的8,550,000高管锁定股解除质押,剩余12,000,000股继续质押,

有关股权解押、 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毕。

截至本公告日， 张云升先生本人持有公司股份90,39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9%，本次股份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43,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9%。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

002424

股票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5-102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年9月16日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

控股股东姜伟先生关于其股票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姜伟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6,000,000�股与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股票质押回购业务，用于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初始交易日为

2015年9月15日，回购交易日为2016年9月14日。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上述质押股份占姜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2.40%，占本公司总股本470,400,000

股的1.28%。

至此姜伟先生持有公司249,764,87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3.10%；其中处于

质押状态的股份为151,070,000股，占姜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60.48%，占公司总股

本470,400,000股的32.12%。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70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青岛辖区

2015

年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5年9月23日（星期三）下午15:

00—17:00参加由青岛证监局举办的 “青岛辖区2015年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前海全景财经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

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2015� 年青岛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平台(http://irm.p5w.net/ma/2015/qddq/01/index.htm)，参与本

次网上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投资者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财务总监曲庶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王正庄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259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2015－085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暨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升

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 ）的通知，升达集团已将其持有的

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580,000股解除质押（占公司总股本

的1.80%， 该质押事项详见公司2014年9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的2014-074号公告），并于

2015年9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

升达集团又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4,6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8%）质押给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5年9月15日，购回交易日为2016年9月15日，并于2015年9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目前，升达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84,438,8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67%；截止

本公告日，升达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为184,324,8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的99.94%，占公司总股本的28.65%。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99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14日召开的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并于2015

年9月16日公告了《关于回购股份的报告书》。

2015年9月16日，公司首次实施了回购股份的方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现将本次回购情况公告

如下：公司首次回购股份134.31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84%，最高成交

价为15.3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5.1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约2041.39万元（含交

易费用）。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其补充规定，公司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且不得在以下交

易时

间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进行操作，并依据公司的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回购计

划，进一步稳定市值与股东回报，维护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5-073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9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9月15日-2015年9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6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5日下午15:00至2015年9月1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

前镇衙前路593号）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明明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386,452,1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6233%。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72,053,8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700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4,398,23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9234%。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4,399,23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23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6,452,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4,399,23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广州五羊钢结构有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6,452,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4,399,23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梁瑾律师、丁天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由上海

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5-083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7月10日

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成

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女士计

划自2015年7月10日起十二个月内，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拟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

合计增持不超过510万股，增持人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其自筹获得，并承诺在增持期间

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张静女士的通知，张静女士

于2015年9月1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股票情况

张静女士于2015年9月15日通过金中投增持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金中投2号”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以自筹资金增持公司

股份3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时间 增持股数

（

股

）

增持比例

金中投

2

号

2015

年

9

月

15

日

30,000 0.012%

合计

- 30,000 0.012%

注：“金中投2号” 系为完成本次增持计划单独设立，张静女士为该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唯一持有人。

本次增持前，张静女士直接持有和通过金中投2号持有公司股份总计13,467,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0%；天齐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3,717,0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36.22%； 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7,184,600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41.42%。

本次增持后，张静女士直接持有和通过金中投2号持有公司股份总计13,497,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2%；天齐集团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3,717,0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6.22%； 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7,214,

600股，合计持股比例为41.43%。

二、增持目的

增持人买入本公司股票是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目前资

本市场形势的认识所做出的决定。 增持本公司股份，能够与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保持一

致，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参与人承诺

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女士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规定。

2、截至目前,天齐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张静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7,214,600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41.43%。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5-084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9月16日，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

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9,371.70万

股，约占总股本的36.22%）的通知，天齐集团于2014年9月4日质押给西藏自治区矿业

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矿业总公司” ）的580万股公司股份（详见公司2014-106号

公告）中的520万股已于2015年9月16日解除质押，另外60万股已于2015年2月4日解

除质押（详见公司2015-010号公告），上述解押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相关手续。

截止2015年9月16日，天齐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175万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12.27%。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2427

股票简称：尤夫股份 编号：

2015-073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规范公司担保行为，防范信贷风险，同时保证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为全资子公司———湖州尤夫工业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夫工业纤维” ）提供担

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随着尤夫工业纤维收购“兴湖工业丝” 全部资产的完成，再加上公司对其注册资本进行了

增加，尤夫工业纤维的业务规模逐渐扩大，为进一步支持其发展与壮大，根据《对外担保决策制

度》和《授权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决定为其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为尤夫工业纤维向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的借款提

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2、为尤夫工业纤维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的借款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3、为尤夫工业纤维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的借款提

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尤夫工业纤维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尤夫工业纤维100%的股权）；注册地

址：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工业功能区；法定代表人：茅惠新；经营范围：工涤纶工业长丝的生产、

加工；注册资本：6,000万元。

2、尤夫工业纤维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财务项目

2015

年

8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9,037.76 468.48

负债总额

3,265.79 368.07

净资产

5,771.97 100.41

营业收入

3,326.29 4,484.13

利润总额

-228.28 0.74

净利润

-228.43 0.74

（三）与银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名称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金额

工商银行 企业保证 自该笔担保生效之日起

18

个月 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中国银行 企业保证 自该笔担保生效之日起

18

个月 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

交通银行 企业保证 自该笔担保生效之日起

18

个月 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

（四）相关情况

本公司为尤夫工业纤维提供担保，有利于其补充流动资金、发展业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尤夫工业纤维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为其担保的

财务风险也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二、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尤夫科技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夫科技）提供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调整尤夫科技贷款结构，降低其融资成本，根据《对外担保决策制度》和《授权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公司为其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的

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担保方式为企业保证，担保期限自该笔担保

生效之日起18个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尤夫科技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尤夫科技75%的股权）；注册地址：湖州市

和孚镇工业园区（和孚镇洋东矿区）；法定代表人：茅惠新；经营范围：工程用帘子布、帆布等特

种纺织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注册资本：2457.86万美元。

2、尤夫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财务项目

2015

年

8

月

31

日

（

未经审计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36,919.36 41,917.74

负债总额

21,846.41 28,124.32

净资产

15,072.96 13,793.42

营业收入

18,944.20 33,508.46

利润总额

1,279.54 2,848.54

净利润

1,279.54 2,848.54

（三）相关情况

1、本公司为尤夫科技提供担保主要是为进一步支持其发展与壮大。

2、尤夫科技现有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委派3名董事；同时本公司委派了财务

负责人，负责尤夫科技的财务核算，本公司对尤夫科技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本公司将其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尤夫科技财务状况稳定，生产正常，销售呈增长态势，上述担保符合上市公司

整体利益，且风险可控。

3、本公司对尤夫科技出资1,843.27万美元，占其75%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尤夫科技其他

股东未按持股比例对上述贷款提供相应担保。

4、鉴于尤夫科技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故其未对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2015年8月31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20,500万元，实际发生对外担保为0万元；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尤夫科技提供担保额度为20,500万元，实际发生担保0万元。若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36,500万元，占母公司2015年8月31日（未经审计）净

资产的15.86%。 以上担保均为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

此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也无逾期对外担保。

四、授权事宜

在为下属子公司———尤夫工业纤维和尤夫科技提供担保发生具体担保事项时， 授权公司

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等相关单位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74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9月10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2015�年9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与会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茅惠新先生主

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100%。

备注：具体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2015-070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林业” 、“本公司” 、“公

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已于 2015�年7月23日通过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于2015年9月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

核准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苏加旭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76号），具体情况详见《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

条件通过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和《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0）。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福建森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股份” ）在

变更为福建森源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有限” ）后，已完成森源有限100%股权

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森源有限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标的公司公司类型及名称变更

2015年9月14日，标的公司经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名称由“福建森源股份

有限公司” 变更为“福建省森源家具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并领取了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2、资产交付及过户

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核准了森源有限的股东变更， 森源有限的股东变更为永

安林业，本公司直接持有森源股份 100%股权，森源有限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后续事项

（1）公司需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间内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方案，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31,877,394�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

（2）公司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的登记、锁定、上市等手续。

（3）公司需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的工商登记或备案手续。

（4）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协议、承诺事项。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9月16日出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

为：

永安林业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过

户手续已依法办理完毕，相关权益已归属永安林业，未尽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

实质性法律障碍。

2、律师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

事务所于2015�年9月16日出具了《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

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永安林业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即森源股份100%股权的过户已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办理完毕， 过户程序合法、有

效；永安林业取得标的资产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关于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815，以下简

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534号文准予注册，已于2015年8月

20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2015年9月17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和《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

件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各代销机构协商一致，现决定将本基金募集

期延长至2015年10月23日。

在募集期间，本基金继续通过本公司的直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上海长量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发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恒久浩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利得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等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公开发售，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本基金的各销售

网点咨询、认购。

投资者欲了解“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详细情

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在2015年8月17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等报刊上的《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或登录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uatai-pb.com)查询相关信息。 投资者也可拨打客

户服务电话(400-888-0001[免长途费用]或021-38784638)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7日

关于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交易

佣金设置为零的证券公司名单的提示性公告

华泰柏瑞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交易代码：511830）已于

2015年8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 为支持交易型货币

基金发展， 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

司” ）经与部分券商沟通，了解了部分券商的佣金设置情况，现就有关交易费用事宜

提示如下：

1、截止至2015年9月16日本公司了解到的，将把本基金的交易佣金设置为零的

券商名单提示如下（以下券商名称按字母顺序排序）：

序号 证券公司名称 客户服务电话 公司网址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2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12-8888 www.s10000.com

3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31-84403350 www.cfzq.com

4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36

，

400-869-6336 www.ctsec.com

5

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712-1212 www.dtsbc.com.cn

6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328 www.dgzq.com.cn

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www.guosen.com.cn

8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400-666-2288 www.jhzq.com.cn

9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326

（

福建省外请加拨

0591

）

www.hfzq.com.cn

10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931-95368

、

400-689-8888 www.hlzqgs.com

11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98-9999 www.hrsec.com.cn

12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1618 www.sxzq.net

13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14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989-898 www.xsdzq.cn

15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9-5618 www.e5618.com

16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17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400-8866-567 www.avicsec.com

18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571-967777 www.stocke.com.cn

1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20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377 www.ccnew.com

2、本基金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货币市场基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指导意见，该基金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并非在该所交易的ETF基金；

3、上交所暂免收取包括本基金在内的货币市场基金、 债券基金的交易经手费

和交易单元流量费，具体内容见上交所于2013年1月18日发布的《关于暂免收取货

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基金交易相关费用的通知》；

4、 考虑到交易型货币基金的特征， 各证券公司对于本基金的交易佣金费

率的设置均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减免；

5、 本公司将继续与其他证券公司加强沟通， 对于佣金设置具体操作需要

本 公 司 协 助 的 证 券 公 司 ， 可 致 电 我 公 司 客 服 电 话 ：400-888-0001 或

021-38784638。 今后本公司将根据了解到的情况陆续向投资人发布提示性公告；

6、 投资者亦可通过已成为一级交易商的证券公司申购赎回本基金， 其申

购赎回费率均为0。

风险提示:

1、本提示性公告的内容系根据基金管理人公告之日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编制，仅

作为公司客户服务内容，不构成基金管理人及券商对券商交易佣金收取标准做出的

承诺。

2、券商可能会根据自身情况对本基金交易佣金费率不定期进行调整，投资者对

此若有疑问请咨询相关券商客服热线。

3、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7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申购金额下限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华泰柏瑞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5年9月18日起，降低旗下开放式基金

单笔申购最低金额、最低赎回份额、最低转换份额、和最低保留份额。 现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适用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

二、调整内容

自2015年9月18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数米基金销售平台（含

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天天基金销售平台（含网站和手机客户端）申购（含定期定额

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首次最低申购金额调整为10元，追加申购金额为单笔10元、

最低赎回份额调整为10份、最低转换份额调整为10份、最低保有份额调整为1份；原

最低申购金额、追加申购金额、最低赎回份额、最低保有份额小于或等于前述下限

的，不再调整。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数米基金、天天基金代销的基金产品，

则自该基金产品申购当日起，将同时按前述标准调整申购金额下限。

三、重要提示

1、数米基金、天天基金可根据自身的相关规定设定旗下开放式基金的申购金额

下限，投资者在办理申购业务时，需遵循数米基金、天天基金的规定。

2、其他各销售机构对申赎业务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

规定为准。

3、本公告解释权归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fund123.cn 4000766123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1234567.com 4001818188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www.huatai-pb.com 4008880001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前应

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7日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华泰柏瑞激励动

力” ）已于2015年8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告，于2015年8

月20日-2015年9月17日期间发行。 根据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天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主协

议》和《华泰柏瑞基金旗下证券投资基金年度销售和服务代理补充协议》，天风证

券自即日起办理华泰柏瑞激励动力基金认购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5000

公司网址：www.tfzq.com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1）38784638

公司网址：www.huatai-pb.com

� �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时应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7日


